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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工信技改〔2024〕3号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实施 2025 年

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

（粤府〔2021〕21 号）、《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普

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本）》（粤工信技改函

〔2022〕7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5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

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的函》（粤工信技改函〔2024〕3号）

要求，现就组织实施 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

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以下简称“制造业投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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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并做好政策宣贯

为加快项目申报和评审流程，请你们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配合，认真履行职责，严肃对待项目评审遴选，加

强项目初审监督，做实做细项目库，提高入库项目质量，防止报

大数，防止资金项目申报骗补，防范化解资金使用风险，及时按

规定组织做好制造业投资奖励项目申报工作。要加强项目全流程

管理，及时了解和掌握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加强对项目的跟踪督

促，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企业按项目计划建设进度、建设内容等方

面及时投资建设。严格按时做好测算项目台账上报等相关工作。

本次申报包括 2025 年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测算项目和支持

项目。测算项目单位为制造业企业，其主营业务须为制造业，经

营活动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重大经营风险且未被列为严

重失信主体。申报 2025 年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的测算项目必须

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实际完成总投资额

6亿元且“十四五”期间完成总投资额须 10 亿元以上。请你们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及时与符合条件的项目单位对接，“一对一”

把政策要点传达到企业，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

二、指导企业加紧编制申报材料

按照省通知要求，未按规定时间要求上报的制造业投资奖励

资金相关材料的地级以上市政府，省将不安排预算。请将申报制

造业投资奖励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严格按工作指引（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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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按规定做好项目初审，严格掌握

条件，加强审核把关，核实测算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进度、投资

规模等信息和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防止通过打包拼凑项

目、以非制造业项目申报等方式弄虚作假申报骗补。各县（市、

区）政府要对上报项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各县（市、

区）的项目须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于 2024年 4月 18日前将

制造业投资奖励资金测算项目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绩效目

标表（见附件 4）、支持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5）以正式文件报送

我局，同时将测算和支持项目申报材料的纸质文件（一式两份）

及光盘（盖章扫描版）一并报送。

三、加强项目后续跟踪和投资监测工作

按照《实施细则》，每年 1月 15日和 7月 15日前需将投资

奖励资金项目台账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未按规定

完成投资的纳入台账管理的测算项目所获取的投资奖励资金，省

财政予以清算收回。请加强对测算项目的跟踪服务，按规定报送

项目台账，推动项目在“十四五”期间完成既定投资计划。对未

按规定完成投资或中途无法实施的测算项目，需及时上报情况并

提出资金处置方案，按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清算收回奖励资金。

附件：1.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5年广东

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

投资奖励的函（粤工信技改函〔20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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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门市 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

项资金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工作指引

3.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测算项目汇总表

4.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绩效目标申报表

5.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

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支持项目汇总表

6.各县（市、区）工信部门联系人信息表

7.其他附件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3月 27日

（联系人：瞿川，电话：3279261）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8日印发

抄送：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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